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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整改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4 日披露

了《关于上海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的整改报告》（临 2025-057），详见

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相关公告。现就上述公告中“2021 年披露的重组报告

书、2021 年至 2023 年披露的年度报告中收入存在错报”整改措施内容补充如下：

（1）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梳理了历史期间的销售收入情况，上汽红岩根据签

订的合同以商品“交付承运人”为依据确认销售收入，针对因合同关于商品转移的表述

不够严谨的情况，上汽红岩已加强合同审查，规范和修订合同相应条款，确保为会计处

理提供清晰明确的依据。

（2）子公司上汽红岩梳理了商品退货相关的内部管理流程，要求相关业务部门员

工及管理人员进一步加强对此类业务的规范，确保为会计处理提供清晰明确的依据。

（3）在 2024 年度，子公司上汽红岩已按照将车辆送达客户指定地点并签收的“交

付签收”步骤作为国内销售收入的入账确认时点；并且在 2025 年，对于国内销售的合

同已经按此模式对相应的条款进行修订，确保合同约定和实际入账均按照“交付签收”

为判断依据。

（4）子公司上汽红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的有关

规定，经公司自查及审核，需调减 2019 年营业收入 1,506,283.19 元，调增 2020 年营

业收入 769,911.50 元，调减 2021 年营业收入 2,993,097.35 元，调减 2022 年营业收入

647,168.14 元，调增 2023 年营业收入 1,414,955.75 元。重组报告中，上汽红岩的 2019

年营业收入为 17,440,554,472.87 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17,113,571,515.27 元，2021

年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营业收入为 24,401,513,649.75 元，2022 年公司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营业收入为 9,929,033,997.87 元，2023 年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营业收入为

8,680,574,121.52 元。上述自查的营业收入调整情况对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的营业收入影响均不足 0.02%，不构成重要的会计差错事项。上汽红岩财务

部已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企业会计准则，特别加强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的学习，并同步明确了收入确认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收入确认的工作要求，明确收入

确认的时点及金额规范，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后续将持续完善

规范财务管理，加强财务及业务人员培训，提升业务规范和会计核算水平。

（5）上汽红岩将进一步进行业财融合，加强财务与业务部门的沟通，规范不同业

务类型的会计处理， 确保财务人员充分了解业务模式和业务实质， 以提高会计核算的

准确性， 同时提高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效率，确保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及各业务流程的有效实施。

（6）子公司上汽红岩于 2025 年 7 月 18 日收到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其的重

整申请并进入破产重整程序。2025 年 7 月 31 日人民法院指定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

所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联合担任上汽红岩管理人后，上

汽红岩管理人已进驻上汽红岩并开始依法履行其管理人职责并向法院报告工作。依托此

次的破产重整程序和管理人的依法监督管理，上汽红岩将进一步完善其内部管理制度和

业务规范，提高相关人员的知识水平和管理能级，以保持持续规范运作。

整改责任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上汽红岩总经理、财务总监

整改责任部门：公司财务部，上汽红岩营销公司、财务部

整改完成时间：已完成，今后持续规范。

特此公告。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9 日


